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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桂理工研〔2015〕5 号 
 

 

 

 

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桂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 

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有关部门： 

现将修订后的《桂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

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桂林理工大学 

2015 年 6 月 5 日 
 
 
 
 
 

桂林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6 月 8 日印发 

（网络传输） 



— 2 — 

桂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 
 

为维护学校办学声誉，净化学术环境，规范学位论文管理，

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根据《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

部令第 34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坚持程序规范、证据确凿、处分恰当，切实

保障学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第二条  凡向我校申请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所提交的博士

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

毕业实践环节）（统称为学位论文）出现本细则所列作假行为的，

依照本细则处理。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包括下列情形： 

  （一）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 

  （二）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

代写的； 

  （三）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 

  （四）伪造数据的； 

  （五）有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 

   第四条  认定机构 

我校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认定机构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委托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统筹负责全校各级各

类学位论文作假认定工作的组织与管理。通过论文抽样检查、专

家评审、论文答辩、他人举报等方式发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第五条  认定程序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接认定该学位论文涉嫌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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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预答辩或答辩阶段，答辩委员会认定的； 

2. 在论文评审阶段，评审专家认定的； 

3.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的。 

直接认定的涉嫌作假学位论文直接进入本条款（三）以后的

认定程序。 

（二）对于他人举报认为存在作假行为的学位论文，学位评

定委员会办公室在受理后，通知学位申请人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内组织专家对论文是否存在作假行为进行评判，并提供关

于评判结果的书面材料，此过程一般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学校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学位论文作假

行为进行认定，如认定作假行为成立，将根据国家及学校有关文

件形成处理意见，此过程一般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对于认定存在作假行为的学位论文，学位评定委员会

办公室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认定结果填写《桂林理工

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认定表》及《桂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作假

行为处理意见书》，此过程一般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 

（五）认定表及意见书在形成后当天以书面形式发出（可采

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或公告送达的方式）。  

（六）学位申请人如对认定和处理结果有异议，可在接到决

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填写《桂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复议申请

表》，向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书面复议申请，逾期不予受

理。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收到复议申请后，再次组织专家进行

审核，并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最终处理意见，复议过程一般

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若学位申请人对复审决议仍有异议的，

可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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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处理 

（一）对 CNKI 系统的学位论文不端行为检测结果的处理 

1．学士学位 

（1）文字复制比介于 35%~50%（含），毕业设计（论文）视

为未通过检测，疑似有抄袭行为，须在教师指导下予以修改，修

改时间不得少于一周，修改后予以复测，复测合格可申请答辩。

如复测仍不合格者，由学院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视具体情

况提出如下处理意见之一，报教务处审批。 

①同意答辩，但成绩不得评为优或良。 

②毕业设计（论文）存在较严重的抄袭现象，须重新撰写并

延期答辩。 

（2）文字复制比大于 50%，毕业设计（论文）视为未通过

检测，疑似有严重抄袭行为，由学院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

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认定，认定结果将视情况在全校范围内予以公

布。若认定该毕业设计（论文）无较严重抄袭行为，经报送教务

处审批，可参照 35%﹤文字复制比≤50%的方法予以处理；若认定

该毕业设计（论文）确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取消当期毕业设计（论

文）答辩资格，重新撰写毕业设计（论文），经复测合格后，延

期半年予以答辩。不重新撰写毕业设计（论文）或复测仍不合格

者，其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按“零”分计，该生需重修毕业实习

及毕业设计（论文）环节。 

2．博士、硕士学位 

（1）对于学位论文一次检测文字复制比介于 20%（含）~40%，

经修改后再次检测，文字复制比仍大于 20%（含）的学位申请者，

当期不受理论文送审及学位申请事宜，论文需重新撰写，半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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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申请学位，延长期间所发生的费用自理。 

（2）对于学位论文一次检测文字复制比大于 40%（含）的

学位申请者，当期不受理论文送审及学位申请事宜，论文需重新

撰写，半年后方可申请学位，延长期间所发生的费用自理。 

（二）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

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如为在读学生的，取消其学位申

请资格，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在读学生为在职人员的，除取消其

学位申请资格，给予纪律处分外，还将通报其所在单位；如为已

经获得学位的，依法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

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将向社会公布。从作出处理决定

之日起至少 3 年内，学校不再接受其学位申请。 

（三）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

文买卖、代写的人员，如为在读学生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如

为学校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给予行政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

合同。 

（四）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 

1．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负有对所指导的学生进行学术道德和

学术规范直接教育的责任与义务，对学位论文作假等违反学术道

德的行为，应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对作假的学位论文，根据作

假情节轻重程度，对论文指导教师作出如下处理： 

（1）停止招生一年； 

（2）取消其导师资格，并给予警告、记过处分； 

（3）降低其岗位等级直至给予行政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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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院负有对学生和指导教师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

育的责任和义务，并承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审查与管理工作。

对有作假行为的学位论文，认定为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

启动问责程序，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学院，将减少其招生指标。 

3．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条  本细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

发之日起施行。原《桂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

施细则》（桂理工研〔2013〕3 号文）废止。 


